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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4                股票简称：中葡股份                 编号：临2017-067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公告 

 

 

 

为更好地推进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工作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经过审慎

研究，拟更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更换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临

时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9 号），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

华普天健在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

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标的资产的财务状况，

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鉴于当前华普天健项目组不能满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时间安排方

面要求，为了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经友好协商双方均

同意解除合作关系。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决定聘请亚太（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出具标的资产审计报告等相关文件；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审阅机

构，出具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等相关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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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之《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及重组预

案中相关事项做相应修改。 

二、拟聘任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聘请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永

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审计工作及人员、时间安排上的要求。 

三、更换审计机构已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了解、调查，认

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均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

审计工作及人员、时间安排上的要求。同意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决定聘请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资产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审阅机构，并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更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审计机构。 

3、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均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并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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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审计工作及人

员、时间安排上的要求。因此同意公司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请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

司备考财务报告审阅机构。 

四、工作时间安排 

经公司中介机构及相关单位沟通协商，公司将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

完成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更换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